
 

以上出具之證明資料，確實無誤。 

  

立聲明書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
        （負責人簽名）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

      年度 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提撥現況聲明書 

 事業單位名稱：  負責人： 

 聯絡人：  聯絡電話： 

 通訊地址：  

 公司統一編號：  專戶統一編號： 

 

應備文件： 
 

1.  公司：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／非公司：商業登記影本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 。 
 

2. 勞工退休準備金足額提撥退休金計算清冊 (請參考本聲明書第 3 頁)。 

3. 經計算有下列情形者，請於□處打“ ”並檢附相關附件。 

   □經查舊制勞工曾擔任負責人(或合夥人、董事、監察人、委任經理人) 

      ◎ 檢附資料：任職期間之公司變更登記表或營利事業登記證等影本、 

          僱傭關係證明書 (請參考本聲明書第 2 頁)，請加蓋同式印鑑之大小章。 

   □經查舊制勞工已辦理退休退保或已結清舊制年資 

      ◎ 檢附資料：退休申請書、退休金給付收據或結清年資協議書、結清金給付收據等 

          影本請加蓋同式印鑑之大小章(正本可自行留存以利後續辦理專戶註銷使用)。 

   □經查已足額提撥或近期已補繳，惟臺灣銀行信託部尚未登載入帳 

      ◎ 檢附資料：「補足差額」存款單或「按月提撥」存款單收據收據。 

   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。 

      ◎ 檢附資料：倘上敘文件仍不足說明，可逕自提出書面敘明及檢附相關文件。 

      ◎ 未足額者，亦請說明後續處理方式。 

事業單位 

印信 
 負責人 

印信 



（      事業單位名稱全銜     ）委任關係證明書 

茲證明              ，出生日期：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，身

分證字號： _______________於本公司 (單位 )任職期間均擔任

____________________職務，特此切結。 

（註 1︰請填寫擔任之職務，如依公司法第 8 條所稱董事、監察人、委任經理人或依民法第 553

條委任有為商號管理事務及為其簽名權利之經理人；或依公司組織規則章程委任之經理人，

或公司合夥人等。註 2︰擔任 2 種以上職務請用／隔開填寫) 

※任職期間曾有勞工身份年資者，請填寫以下資訊： 

本人於民國_____年____月____日至民國_____年____月____日曾擔任勞工。 

  ※ 擔任勞工之年資：共計_____年_____月____日。 

 ※ 擔任勞工之月平均工資，計新台幣___________元整。 

 

   事業單位 

印信 

 

此 致 

臺 南 市 政 府  
 

 

 

負責人 

 印信 

 

負責人：  負責人請簽名   

董事、監察人、委任經理人、合夥人： 本人請簽名  

(請圈選) 

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
預估至     年底(12 月)之勞工退休準備金足額提撥退休金計算清冊 

  項 

  次 
   姓    名     身分證字號 

  出生 

   年月日 
   到職日 

   新制起算日 

  (無則免填) 

   或退休退保日 

   舊制年資    基數 
   最近前 6 個月 

平均工資 

   預估應給付 

   舊制退休金總額 
   備註 

  1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            元                 元  

  2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            元                 元  

  3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            元                 元  

  4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            元                 元  

  5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            元                 元  

  6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            元                 元  

     總計及說明    預估舊制退休金總金額為               元。帳戶餘額為                  元。 

公司： （請蓋公司印章）      負責人： （請蓋負責人印章） 


